
114學年實施學期16週
相關教務事項宣導

主講：教務處相關單位

日期 : 114年6月12日(星期四)



本校行事曆教學週數推動歷程

⚫ 會議通過「教師彈
性教學16+2 週規
劃試行方案」請老
師積極實施16+最
後2週學生自主學
習。

⚫ 陸續辦理師生宣導
3場說明會，並邀
請教師分享實施經
驗，強化溝通。

⚫ 持續以網頁、Email
等宣導，請授課教
師調整課程大綱內
容，實施自主學習
之教師佔比逐漸提
升。

⚫ 實施「上課週數調
整」意見調查，多
數贊成將學期週數
由18週改為16週。

⚫ 推動「國立中興大
學學則」第17條
條文修正，並經教
育部同意備查。

⚫ 114學年度行事曆
報教育部同意備查

實施學期16週。

112學年 113學年 114學年



課務組宣導事項-新版教學大綱填寫

◆配合1 1 4學年度學期1 6週，實施新版教學大綱，113-2學期(含)

以前的教學大綱之第17-1 8週授課內容，合併複製至新版教學大

綱「第16週」授課內容中。請授課教師務必至教務資訊系統，更

新教學大綱每週授課內容，並應勾選對應的自主學習項目或填寫

說明內容。

◆新版教學大綱操作說明。(資料下載：課務組網頁/最新消息)

https://oaa.nchu.edu.tw/zh-tw/news-detail/content-p.1823


課務組宣導事項-
授課滿18小時為1學分

學期上課週數調整為16週，

不影響教師授課時數(或鐘點費)之計算方式

➢依據：大學法施行細則第23條規定，大學

學分之計算原則以授課滿18小時為1學分

；實習或實驗課之科目每學期以三十六至

五十四小時為一學分。

➢ 依據：本校學則第十七條「各科目學分之

計算，以授課十八小時一學分為原則，實

習或實驗課之科目每學期以三十六至五十

四小時為一學分，課程得於十六週完成。

」



註冊組宣導事項–成績上傳

✓依據【學生學業成績考核辦法】規定

✓第9條：學期成績考核應於學期考試後一週內完成系統登錄。

✓第11條：成績更正截止日為學期考試後四週內完成。

●學期上課週數調整16週，維持教師成績上傳規定



註冊組 宣導事項–成績上傳
●學期上課週數調整16週，維持教師成績上傳規定

期末考週
(第16週)

完成學期
成績登錄

期末考後
1週

6/27前

期末考
後2週

期末考後
4週

7/18前

成績更正
截止日

期末考
後3週

1132學期成績上傳日程



❖ 配合16週教學規劃推動，調整期末教學意見調查為
12~15週實施。
依本校教學意見調查辦法規定，每學期期末考前四週內，由教務處針對本校所有課程(除台下指導

類)實施教學意見調查。

教發中心宣導事項

❖ 校院級課程TA服務意見調查亦調整為12~15週實施。

❖ 導生晤談開放時間亦調整為13~16週後一週實施，調
整後線上開放期間共計五週。



~以上報告 感謝聆聽~



意見交流與討論


